
—1— 

 

000001 

密级 

缓急 

 

 

校研字〔2018〕18 号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进一步完善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和监督机制，促

进我校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和水平的提高，学校对《硕士学位论

文抽查评审和抽查答辩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审和抽查答辩 

实施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2018年 4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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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 

 

   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

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及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完

善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和监督机制，促进研究生教育整体

质量和水平的提高，学校对每届申请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实行抽查评审和抽查答辩。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 第二条 抽查范围为全部申请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。 

   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评审实行隐名评审制度。 

    第四条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答辩，由校学位办聘请专

家组成答辩委员会或聘请专家参加或旁听监督答辩全过程。 

    第五条 抽查方式分随机抽查和重点抽查。 

    （一）随机抽查：全部申请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按

一定的比例抽查送审。  

    （二）重点抽查对象： 

    1. 以往抽查出现过不合格论文的学科、专业； 

    2. 以往抽查出现过不合格论文的导师； 

    3. 跨多学科、专业招生的导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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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 新增学科、专业； 

    5. 新增导师； 

    6. 申请延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； 

    7. 其他需要抽查的硕士学位论文。 

    第六条 论文抽查评审 

    （一）由校学位办负责全校硕士学位论文的随机抽查和重点

抽查工作。 

   （二）硕士生导师、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和毕业研究生代

表参加现场计算机随机摇号产生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审名单，并

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公布。 

   （三）校抽查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校学位办

提交硕士学位论文 1 本（另 1 本学院组织送审），由校学位办委

托 1 名校外同行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评审。 

   （四）鼓励学院实行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，也可采取意向性

抽查，具体抽查办法由各学院制定。 

   （五）校抽查评审的学位论文作者如自行撤销学位论文答辩申

请或未按时提交经导师审查通过的学位论文，必须申请延期答辩。 

   （六）申请延期答辩的学位论文必须由校学位办组织盲审。 

    第七条 论文抽查答辩 

    （一）在通过学位论文评阅，同意组织答辩的申请者中，硕

士生导师、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和毕业研究生代表参加现场

计算机随机摇号产生硕士学位论文抽查答辩名单，并在研究生院

网站上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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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校学位办安排专家参加或旁听监督答辩全过程。 

    （三）各学院在论文答辩前一周，将被抽查硕士生的学位论

文、答辩时间及地点、审批材料等送校学位办。 

    第八条 论文抽查评审意见处理 

    （一）评审专家在评审硕士学位论文后将作出同意答辩、修

改后答辩、修改后复审三种结论。 

    （二）对于同意答辩和修改后答辩两种情况，论文作者必须

对专家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逐条认真修改或加以说明，修

改后的学位论文须由导师审查并签署同意后，方可组织答辩。 

    （三）对于修改后复审的情况，论文作者必须对论文做重大

修改，修改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3 个月，但不超过 1 年（在规定

的学习年限内）。修改后的论文及修改说明须送原评审专家复审，

经原评审专家认可并同意答辩后，方可组织答辩。 

    第九条 学位申请人对修改后复审的评审专家评审结果有异

议的，可在收到评审专家评阅意见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校抽查的论文须经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，认为确实存在明显的异议，报校学

位办；学院抽查的论文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    第十条 校学位办在收到申诉申请后，将原学位论文另送 2 名

同行专家进行重审，并根据重审结果作出是否同意答辩的决定。 

第十一条 论文抽查答辩意见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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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论文答辩委员会在作出同意通过答辩的决议后，答辩

委员会秘书应将全部答辩相关材料，整理立卷报送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。 

    （二）论文答辩委员会在作出不同意通过答辩的决议时，须

明确学位论文是否还要重新送审、答辩或重新答辩。 

     （三）对于重新送审、答辩的论文作者必须对论文做重大修

改，修改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三个月，但不超过一年（在规定的

学习年限内）。修改后的论文必须按被抽查评审和抽查答辩的学

位论文程序送审和答辩。 

    第十二条 其它 

    （一）校学位办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

和学位答辩委员会提供被抽查学位论文的抽查评审的情况，向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提供被抽查学位论文抽查

答辩的情况，相关结果作为审查学位授予时的重要依据。 

    （二）硕士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得干扰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

正常进行，如有违反，将严肃处理，直至取消学位申请资格。  

    （三）本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文件自动废除，由校学位

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3 日印发 


